
第 OEWG-VI/24 号决定：资源调集与可持续的资金筹措：审查第 VIII/34 号决定

的执行情况 

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， 

1.     欣见  在贯彻执行关于资源调集与可持续的资金筹措问题的第 VIII/34 号

决定方面取得了进展； 

2.     注意到  2007 和 2008 年资源调集和可持续资金筹措方案的各项拟议构成

部分,
14
 同时铭记其中一些构成部分将需要在更长的时期内予以贯彻执行； 

3.     请  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汇报在落实第 VIII/34 号决定方面取

得的进展； 

4.     请  秘书处拟订一项关于 2009 和 2010 年资源调集和可持续的资金筹措问

题的决定草案，供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九届会议审议； 

5.     鼓励  各缔约方、签署方和利益攸关方： 

(a)    向《巴塞尔公约》下的各项方案提供资金和实物支持，以协助发展中国

家和经济转型国家、以及《巴塞尔公约》各区域和各协调中心贯彻执行《至

2010 年巴塞尔公约实施工作战略计划》； 

(b)   为伙伴关系和资源调集事务高级方案干事职位提供经费，以期支持开展

资源调集活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   见文件 UNEP/CHW/OEWG/6/24。 


